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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2]第 ZA04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

函【2022】第 3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已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收悉，作

为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新材”或“公司”）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我们（以下简称“立信”、或“审计机构”）对《关注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讨论，并对相关事项实施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事项 3】请你公司结合前述回复内容进一步说明你公司认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该终止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同时作为权益性交易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债务豁免存在被撤销风险情形下认为符合

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负债条件的判断依据是否充分。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公司认为符合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负债相关依据的合

理性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关于终止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同时作为权益性交易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中海外城开、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及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有豁免债权的资格，

相关豁免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出具的关于

豁免公司债务的函具备法律效力，依照民法典规定，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为不可撤

销、不可变更的附解除条件的豁免，该豁免行为自始发生效力。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三方已将豁免函送达至公司，公司同时履行

相关公告义务，相关豁免行为已经生效，对于公司而言相关现时义务已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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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2017 年修订）第十二

条规定：“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

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1-22 权益性交易：对于上

市公司的股东、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进行

直接或间接的捐赠、债务豁免等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行为，由于交易是基于双方的

特殊身份才得以发生，且使得上市公司明显的、单方面的从中获益，因此，应认

定其经济实质具有资本投入性质，形成的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上市公司在判

断是否属于权益性交易时应分析该交易是否公允以及商业上是否存在合理性。上

市公司与潜在股东之间发生的上述交易，应比照上述原则进行处理。” 

中海外城开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

人发来的《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函》，具体内容如下：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发出重整投资人招

募公告后，召开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委员会评审会议，

经遴选评审后，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城开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重整投资人中海外城开向公司出具的《重整

投资通知函》，中海外城开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分别协

商确定：中海外城开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将共同参与公

司本次重整投资。 

综上，中海外城开、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及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符合潜在股

东的定义，针对上述业务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确认金融负债并作为权

益性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二、关于债务豁免存在被撤销风险情形下认为符合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负债

条件的判断依据是否充分。 

 

1、律师明确表示债务豁免事项自送达债务人即生效； 

2、债务豁免事项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的附解除条件的豁免，该豁免行为

自始发生效力。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在解除条件尚未发生时，不影响该法律

行为已生效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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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虽然上述豁免存在被解除风险，但经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

江苏分公司充分沟通和了解，两家公司的债务处置方案公示期因有效异议被解除

的风险概率极低，经历史公开数据查询，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官方

网站—资产专区-资产处置公告栏搜索，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资产处置公告共检索到公告记录 4525 条，未发现有因第三方提出异议

而撤回公告的相关记录；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企业客户

—不良资产经营—资产处置公告栏，共有资产处置公告信息 61 条，未发现有第

三方提出异议而撤回公告的相关记录，而且有第三人提出更高报价并不符合商业

合理性。结合上述事实和了解情况，可以认定为小概率事件。截止本关注函回复

之日，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的公示已到期，并未收到任何异议。 

综上，虽然上述豁免存在被解除的风险，但是相应的豁免行为已经生效，同

时被解除的概率极低，因此公司认为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确认相应的金融

负债的判断依据充分。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豁免债务的相关公告及公告中涉及的相关协议、通知书、函等

文件并进行相应的检查； 

2、获取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针对豁免行为的法律效力与律师进行专

项访谈； 

3、获取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历史上公告后相关历史信息； 

4、获取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及中海外城开关于共同

参与重整的文件； 

5、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2017 年修订）相

关规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及律师意见对企业的会计处理

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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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过核查，根据目前取得的相关资料，企业管理层就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

类第 1 号》等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同时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负债判断依据

充分。因此，终止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同时作为权益性交易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 O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